
    

股票代码：601021                   股票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2019-020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公司持续经营无不利影

响，对关联方不存在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

议案》，规范公司与关联方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春秋国

旅”）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正华、张秀智、杨素

英、王煜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该议案的意见，并于董事会上发表

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18 年与关联方春秋国旅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万元） 

实际 2018 年日常关联

交易履行金额（万



    

（2017 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 

元） 

春秋国旅及其控股子公

司 
包机包座 180,000.00 135,703.10 

春秋国旅及其控股子公

司 

机票代理销售及相关

服务 
1,500.00 781.83 

春秋国旅及其控股子公

司 
房屋租赁 2.40 2.40 

合计 181,502.40 136,487.33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8 年与关联

方春秋国旅及其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181,502.40 万元。实际 2018

年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履行金额为 136,487.33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归属

母公司净资产 1,332,467.83 万元的 10.24%，占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 1,311,404.13

万元的 10.41%。 

实际关联交易发生金额比预计减少 24.80%，主要因为公司在 2018 年度继续结

合航线网络规划、市场供需关系等不同情况，对航线结构和收益管理等经营重点问

题进一步优化调整。继续调整包机包座的经营策略，控制包机包座比例和成本，提

高包机包座的收益水平。同时，国际市场部分区域仍有不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对旅

游业务造成一定影响，旅行社整体包销数量较往年有所下降。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营战略和供需关系的结合，并考虑公司的航线

开辟计划和整体营业收入增长规模，本次预计公司与关联方春秋国旅及其控股子公

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项目及金额如下： 

关联人 
关联交易

类别 

预计 2019

年度金额 

（万元） 

预计 2020年 1-5

月（2019年度股

东大会前）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一季度

与关联人发

生的交易金

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

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春秋国

旅及其

控股子

公司 

包机包座 160,000 66,667 92 37,644.06 135,703.10 91.33 

机票代理

销售及相

关服务 

1,200 500 21 56.59 781.83 20.11 

房屋租赁 2.40 1.00 0.05 0.60 2.4 0.05 



    

小计 161,202.40 67,168 — 37,701.25 136,487.33 — 

本次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算期间为 2019 年全年，以及截止到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前的 2020 年的 1-5 月（预计）。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金额比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增长 18.11%， 2020 年 1-5 月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比

2019 年同期预计金额下降 25.99%。上述预计主要考虑公司近年来包机包座业务实

际情况，以及公司的航线开辟计划和整体营业收入增长规模。 

2019 年公司将继续按照国内、国际经营策略并重，考虑市场供需关系，新开

以及加密更多国内二、三线城市航线的策略，对于纯旅游航线以及新开航线初期由

春秋国旅及其控股子公司采用包机或包座方式铺舱，能有效保证航线的揽客与盈利

能力。同时春秋国旅凭借线上及线下强大的分销能力、产品设计能力以及在目的地

的资源，通过与公司的包机包座合作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获得良好收益。 

2019 年公司与关联方就包机业务主要在以下航线开展合作： 

序号 航线 航班号 每周班期 时刻 

1 浦东=长白山 9C8531/2 周 1246 浦东 1900-2145 长白山 2235-0130+1 浦东 

2 
浦东=长沙=西

双版纳 
9C8851/2 周 136 

浦东 1145-1355 长沙 1455-1725 版纳 

版纳 1810-2050 长沙 2150-2350 浦东 

3 浦东=张掖 9C8645/6 周 5 浦东 1720-2050 张掖 2135-0050+1 浦东 

4 
沈阳=石家庄=

三亚 
9C8659/60 

周
1234567 

沈阳 0735-0935 石家庄 1020-1405 三亚 

三亚 1505-1840 石家庄 1925-2115 沈阳 

5 三亚=天津 9C8883/4 
周
1234567 

三亚 1100-1450 天津 1550-1945 三亚 

6 曼谷=兰州 9C8619/20 周 25 曼谷 0600-0905 兰州 1005-1530 曼谷 

（以上航班时刻为 2018-19 冬春航季以及 2019 夏秋航季民航批复时刻，2019-

20 冬春航季换季后航班时刻将会有所调整。）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介绍 

1、春秋国旅基本情况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1558 号  

法定代表人：王正华  



    

注册资本：3,496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1987 年 8 月 24 日  

经营范围：旅游服务，国内航线，国际航线或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的

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国际国内航空时刻表，国际国内饭店指南销售代理；都市

观光旅游线路客运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会务服务；文化演出、体育赛事票务销

售代理；附设分支。（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春秋国旅的资产总额为 137,328 万元，净资产为 32,010 万元，2018

年 1 至 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20,287 万元，净利润 13,539 万元（以上数据为未经审计

的春秋国旅单体公司数据）。 

2、春秋国旅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与公司存在包机包座、机票代理销售等关联业务的春秋国旅控股子公司（春秋

国旅直接或间接持有下述子公司 100%的股权。）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分社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上海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1982 年 2 月 22 日 3,000 国内旅游业务 57,614.41 2,594.61 183,244.63 392.12 

2 绵阳沪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4 年 10 月 8 日 50 国内旅游业务 188.77 134.55 1,100.09 -10.48 

3 厦门沪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2 年 6 月 14 日 50 国内旅游业务 259.18 -1,541.02 886.19 -27.23 

4 沈阳沪春秋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2001 年 8 月 31 日 15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222.52 -147.14 6,523.2 162.78 

5 青岛沪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3 年 11 月 4 日 150 国内旅游业务 245.91 -774.55 1,935.07 -1.95 

6 北京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1995 年 5 月 31 日 300 国内旅游业务 10,905.77 5,705.80 39,682.12 1,542.45 

7 广东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1 年 9 月 27 日 100 国内旅游业务 1,106.27 326.07 9,311.27 199.76 

8 昆明春秋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4 年 7 月 26 日 5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203.73 -21.99 696.33 -65.44 

9 珠海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7 年 11 月 19 日 50 国内旅游业务 195.45 43.92 619.46 -42.87 

10 哈尔滨北国春秋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1 月 9 日 5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650.58 -179.16 8,820.01 137.76 

11 乌鲁木齐沪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3 日 30 国内旅游业务 63.79 -69.16 340.91 -55.10 

12 南京春秋旅行社 1995 年 6 月 22 日 50 国内旅游业务 71.36 -407.75 692.02 37.39 

13 郑州春秋旅行社 1995 年 6 月 1 日 30 国内旅游业务 306.16 -1,071.53 4,124.19 143.17 

14 贵州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996 年 5 月 16 日 5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287.45 -1,083.41 1,785.26 26.55 

15 重庆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995 年 6 月 20 日 5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2,529.05 1,347.29 12,183.89 1,308.65 

16 天津市春秋旅行社 1995 年 7 月 14 日 3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66.79 25.99 1,299.00 9.08 

17 河北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30 日 30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2,848.22 1,548.84 13,978.46 642.57 

18 成都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1996 年 1 月 22 日 5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1,953.69 502.12 14,131.37 436.90 

19 甘肃沪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28 日 15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343.66 86.76 2,890.19 11.49 

20 内蒙古春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6 日 3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1,046.33 424.14 4,247.25 -26.99 

21 长沙沪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1995 年 12 月 14 日 15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291.82 -381.02 934.24 -33.73 



    

22 陕西上海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5 年 4 月 28 日 6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509.89 125.81 4,752.95 534.64 

23 常德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注销） 2011 年 4 月 21 日 3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0 0 0 8.05 

24 汕头市春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25 日 15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365.76 140.20 2,203.83 53.79 

25 武汉沪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2 年 1 月 16 日 50 国内旅游业务 1,072.05 -1,028.33 7,446.80 942.55 

26 南昌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1 年 12 月 7 日 50 国内旅游业务 145.76 -292.48 372.35 -18.31 

27 太原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1993 年 3 月 30 日 37 国内旅游业务 265.98 -160.38 1,167.50 -83.55 

28 宁夏沪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7 日 15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189.76 -1,162.33 2,285.06 -182.88 

29 张家界沪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9 日 3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30.62 -41.05 391.15 -35.88 

30 泉州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注销） 2011 年 5 月 25 日 15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120.10 -98.28 1.75 0.4- 

31 深圳市沪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3 年 11 月 8 日 3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218.80 87.22 1041.93 46.31 

32 福州春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0 年 7 月 19 日 150 国内旅游业务 90 22.04 505.38 -34.88 

33 三亚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996 年 1 月 5 日 15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263.63 175.54 1,526.54 1.38 

34 杭州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996 年 3 月 13 日 12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243.94 -301.25 2,094.13 223.66 

35 长春沪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 12 日 3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12.96 -17.02 5.58 -1.06 

36 上海嘉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13 日 10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556.19 84.02 3,508.55 2.02 

37 大连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11 日 15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354.66 -420.15 1,897.05 -169.12 

38 烟台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2 年 2 月 26 50 国内及入境旅游服务 269.11 -135.32 1,157.76 -41.74 

39 韩国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25 日 11,000 万韩币 国内旅游业务 178.55 -131.80 743.33 -66.25 

40 苏州春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5 年 6 月 9 日 51 国内旅游业务 45.31 29.91 139.07 -21.30 

41 日本春秋株式会社 2012 年 7 月 10 日 66.3 万美元 国内旅游业务 6,400.49 3,208.22 22,662.36 1,872.98 

上述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截止 2018 年末的未经审计数。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春秋国旅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

的规定，春秋国旅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春秋国旅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旅行社之一，根据国家旅

游局监督管理司发布的统计，春秋国旅曾连续位列 2011 年度、2012 年度、2013 年

度和 2014 年度全国百强旅行社第一名以及 2015 年度全国百强旅行社第二名，也是

排名前三位中唯一总部位于上海的旅行社。春秋国旅及其分布全国各地的控股子公

司与公司前期发生的包机包座业务均按双方签订的协议履行，前期与公司的关联交

易均正常履约，无违约情况。目前，春秋国旅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与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定价及/或原则如下： 

（一）包机交易定价原则 

包机业务采用“预计飞行小时可变成本加成”作为定价原则，航季内全部包机

航线加权平均包机小时费率 =包机航线加权平均 预计每飞行小时的可变成本 ×（1

＋X%），40% =< X <= 90%。 

公司根据各条航线运力安排比重、市场热门程度及市场竞争情况等因素，在上

述区间内确定加成比例。 

（二）包座交易定价原则 

包座业务的定价主要依据散客机票定价模式中使用的收益管理系统指导价格，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人均运输总成本确定折扣率水平。 

（三）机票代理销售及相关服务定价原则 

根据春秋国旅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公司订立的销售代理合同，由春秋国旅代理公

司的机票销售，与春秋国旅及其控股子公司按平等自愿原则，在规定幅度范围内按

国内/国际/港澳航线、按不同舱位协商确定代理手续费率，该费率参考市场水平每

月调整一次。 

（四）房屋租赁定价 



    

公司与春秋国旅约定，春秋国旅将坐落于定西路 1558 号（乙）的一处房屋租

赁给公司，公司每月支付租金 2,000 元。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一）包机业务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 

1、包机收入按班结算，每周结算一次（机票款、燃油附加费）。 

2、承运人在未能如期全额收到包机人预付包机费用的情况下，有权取消包机

飞行并终止该合同的执行，由此给承运人和旅客带来的损失由包机人承担。对于该

损失，承运人有权从包机人已付的保证金中扣除一切损失费用，不足部分，包机人

应于 7 日内补齐。 

3、所有结算规则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同时包机人不得在未得到承运人书面同

意的情况下擅自扣除有异议部分款项，应按照当期包机人列出的结算单予以支付。

异议部分在事后双方协商一致后予以多退少补。若包机人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内容结

算的，承运人有权从押金中抵扣相应款项。 

4、包机航班的货邮收入、逾重行李费收入及其他增值服务收入均归承运人所

有。 

（二）包座业务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 

1、包座收入按班结算，每周结算一次（机票款、燃油附加费）。 

2、承运人在未能如期全额收到包座人预付包座费用的情况下，有权取消包座

飞行并终止该合同的执行，由此给承运人和旅客带来的损失由包座人承担。 

3、所有结算规则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同时包座人不得在未得到承运人书面同

意的情况下擅自扣除有异议部分款项，应按照当期包座人列出的结算单予以支付。

异议部分在事后双方协商一致后予以多退少补。 

4、包座航班的货邮收入、逾重行李费收入、退改签手续费及其他增值服务收

入均归承运人所有。 

（三）机票代理销售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 



    

代理方必须按照委托方规定的机票款结算周期每周定期结算。委托方也可以根

据代理方销售业务的变化来调整结算周期，以保障资金安全。如发生代理方有 3 次

以上超过委托方规定的结算周期的，委托方市场部经协商有权暂停其代理业务。 

（四）房屋租赁结算安排 

公司与关联方每半年结算一次。 

 

五、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围绕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展开，春秋国旅作为国内最大的旅行社之

一，拥有大批稳定的旅客资源，公司与春秋国旅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包机包座及相

关服务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原因分析如下： 

1、包机包座业务有利于航空公司迅速抢占旅游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旅游市场也随之强劲增长。旅游市场的

快速发展和航空出行需求的日益增加，使得旅游市场成为航空公司必争之地，航空

公司通过包机业务模式能够很好地抢占这些通常对价格敏感度高而对时间敏感度低

的休闲旅游市场。公司将这部分航线与春秋国旅合作运营，由春秋国旅设计旅游产

品并包机运营，发挥春秋国旅在旅游市场积累多年经验的优势，迅速抢占这部分休

闲旅游市场，丰富航线结构，最大程度提升这些旅游航线的盈利水平，在旅游市场

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中获得一定的市场地位。 

2、包机包座业务有利于航空公司稳定经营业绩、摊薄固定成本。 

包机包座业务是航空公司除散客机票销售以外的重要销售途径。公司选择在部

分典型旅游航线中引入包机包座业务，能保持旅游、商务航线的适度比例，减少航

空公司单独经营旅游航线的收益季节性波动风险。包机航线航班通常分布在延长时

段（8 点前或 21 点后起飞），从而提高航空公司飞机平均日利用小时数，摊薄固

定成本，增加收益，实现对公司盈利的贡献。 

3、春秋国旅是公司开展包机包座业务合作方的合理选择。 

春秋国旅已经成立 30 余年，是全国最大的旅行社之一，拥有 60 多家分布于全

国各地以及境外的分子公司。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春秋国旅自 1994 年到 2008

年连续 14 年位列全国百强旅行社第一名，2011 年到 2014 年连续 4 年再次位列全



    

国百强旅行社第一名。春秋国旅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逐步通过包机方式推动

旅游业务的增长和发展，是国内从事旅游包机的主要旅行社之一，拥有丰富的包机

运营经验。雄厚的实力背景、优秀的包机业务能力以及广泛的销售网络使其成为公

司开展包机包座业务的重要选择。 

综上，公司与春秋国旅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包机包座关联交易是公司运营过程

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营和降低成本。公司与

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守平等互利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以及独立性造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

动所需，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市场化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相

关主营业务的发展，交易条件公平合理，关联董事均进行了回避表决，没有对上市

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1、《春秋航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春秋航空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

意见》 

3、《春秋航空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